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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契约与旗人法律生活

——以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为视角

王尚飞

摘  要｜清政府确立统治地位后，将旗地、旗房等不动产视为国有资产，禁止越旗买卖和“旗民交产”。随着旗

人人口逐渐增多及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清政府的管榷制度有所松动，旗房买卖禁令逐渐失去实际的

控制效果。在禁令消解的过程中旗人房产买卖就已大量存在，且呈现出以买卖契约为主，典契约为辅的

交易类型；旗人房产买卖契约有红契与白契之别，房屋买卖税契和旗民交产法禁的存在，足以使卖房白

契充斥于旗人生活之中。民间交易受宗法制影响，习惯上要“先问亲邻”；旗房买卖相比民间交易受到

更为严格的限制，即需要在国家权力代表的监控下进行。尽管旗人卖契与民间交易始终存有差距，但旗

房在私有化程度的加剧中使得旗人卖契文书产生重大变革，与民间卖契文书走向趋同或使用民间契约成

为旗人社会特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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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政治上实行阶级分化制度，即以州县

制度管理民人，以八旗制度管理旗人，学界将其

统称为“旗民分治”政策。旗人与民人的分化管

理首先体现在身份等级尊卑上，由身份等级的尊

卑扩散至经济、法律、仕进等方面的差别待遇，

旗人社会与民人社会生活状态的区别借以产生。

“旗民分治”的政策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旗人社会

的原始生态，使得旗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及样态具

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学者也多热衷于旗人社

会的研究。［1］契约作为民间交易的固有形式之一，

［1］有关旗人社会研究的著作可参见赖惠敏：《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中华书局 2020 年版；刘小萌：《清

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技出版社 2008 年版；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载《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潘洪钢：《辛亥革命后驻防旗人族群社会生活及变迁》，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 1 期；姜小莉：《萨满教

与清代满洲旗人社会》，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10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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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上千年的演进历史，学界对此也着墨颇多，

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地域对民间契约进行整合

性的研究，鲜少有从旗人买卖契约的文本出发梳

理旗人买卖契约与民人买卖契约的比较研究。［1］

清政府对旗人买卖旗房的态度经历了从完全禁止

到限于旗内交易再到越旗交易的转变，在这个转

变过程中旗人是真如律令规定，严格遵照律令行

事还是在官方禁止的前提下依旧从事房产的买卖

交易？若依旧存在房产买卖交易，这种交易以何

种形态存在？皆有待明晰。旗人房产买卖契约的

文书与民间买卖契约的文书在格式、内容上有何

差异？随着禁令的解除旗人买卖契约又呈现出怎

样的演进？本文通过对旗人房产买卖契约的文书

与民间买卖契约的文书进行比较考察，为清代契

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的同时以期了解旗人社会旗

契的演变成因及进程。

一、清代官方对旗人房产买卖的法
律立场

清入关后，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即旗人不隶州

县，不入民籍，由八旗系统单独管理。“旗”与“民”

是清代社会人群的基本分类，由身份等级产生的不

平等地位使旗人与民人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

泾渭分明，不允许有丝毫逾越。“不分满汉，但问

旗民”是流传已久的佳话，尽管清代统治者极力强

调满汉一家，不分满汉，但是“首崇满洲”的国策

却在各方面给予旗人特权，这种族群差别已成为清

代社会的一个特点。［2］满清主要以武力掠夺建立

统治，入关后实行以“法明”“圈地令”“奖励垦荒”

为主的土地政策，［3］并将圈占来的土地收归国有。

清代推行常备兵制，旗人是统治者的军事力量。［4］

八旗制度下的旗人列编为旗兵的，可以领取饷银，

分拨土地用以耕种。

对此，由身份等级的区分形成了“旗地”和“民

地”之别。旗人的土地主要靠分拨取得，其所有

权仍归国家所有，故清律禁止越旗买卖和私自售

与民人旗地，违反者以盗卖官田论处。经考究发

现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旗人之间典、卖房屋的现

象。即便是旗人之间有交产现象的发生，但多以

典的形式存在。［5］康熙九年（1670 年），清政府

规定：官兵地亩，不准越旗交易，兵丁本身种地，

不许全卖。［6］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确立旗房（包

括旗地）买卖税契制度，规定此后旗人买卖不动产，

必须到八旗左、右翼收税监督处领取契税（红契），

凡实买实卖者按照民间例纳税。［7］乾隆二十三年

（1758）准许旗人田地“不拘旗分买卖”。清政

府对有关旗、民地房产、土地交易的法律多次进

行调整，其立法意图很明确，即试图以强制性制

度约束来禁止旗人出卖房产、土地，从而达到永

保旗人世业的目的。［8］

清廷入居京师后，将内城民人强行迁往外城，

内城由旗人居住。然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势必会

改变两个社会并存的现状，清政府可以将民人迁

往外城，但却无法阻止民人的回迁。嘉、道以降，

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

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

城的事实。［9］尽管清政府允许旗民共居，但旗民

［1］在检索的文献中，并没有学者专门撰文进行旗契与民契的比较研究，多从旗地、旗房的买卖或民间买卖契约两个角

度入手。有学者在论述旗人房产、地产买卖中简要指出了旗契与民契的不同，参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

会科技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131 页。

［2］参见郭松义：《制度框架约束下八旗子女的人口行为——读〈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载《历史档案》

2021 年第 1 期。

［3］参见田瑶：《清初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载《法学》2011 年第 12 期。

［4］马协弟：《八旗制度下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7 年第 2 期。

［5］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5 页。

［6］《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第318页，转引自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7］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载《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

［8］赵牟云：《清代京畿地区的土地典交易》，载《安徽史学》2020 年第 4 期。

［9］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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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居的状况必然导致旗民之间产生诸多的关联，

旗地、旗房的买卖则是其中最为重要且典型的一项。
［1］最终，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逐渐放松对旗

人房产、土地的禁令及政策管制。旗民交产的禁

令在清末得以正式废除，体现出旗地、旗房从国

有化向私有化的转变，为日后旗人房产的自由买

卖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制度约束下的旗人房产买卖交易

禁止旗人与汉民之间交产为清入关前期的固

有特征。然而，在清前期并未有禁止旗人从事商

务经营的律令规定，旗人与民人的经济往来仅限

于动产买卖。如东北旗人经商的领域主要有贩卖

人参、开设车店、揽运货物和开设商铺四种。［2］

清政府对旗人房产买卖的解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了数次律令的修改才最终确定旗人可以

越旗买卖房产。事实上，律令的制定往往滞后于

现实，在逐渐解禁的过程中就逐渐出现了旗人买

卖房产的现象。

（一）买卖契约为旗人房产交易的主要类型

买卖，通俗意义上讲，是指所有权完全转移，

契约主体交割后立契人丧失该财产的所有权，也

是社会经济交往中最常采用的交易形式。在清

代，旗人房产买卖契约有多种类型，其中又以“活

卖”与“绝卖”为主，其本质反映地是财产所有

权转移的性质和程度。“绝卖”与现今买卖合同

相同，即所有权完全转移，是财产所有权转移最

为彻底的买卖方式。在旗人房产交易中，还伴随

着另一种形式的买卖，即“典”契约。“典”契

约在旗人房产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前期禁

止旗人房产买卖时，旗人就通过典的方式进行房

产交易；在解除禁止房产买卖的禁令后，旗人为

了避免因房产交易产生的税务往往也会采取典

的方式进行交易。回赎期限长和期满后土地所有

权的长期不确定性，与旗人土地买卖关系的发展

形成尖锐的矛盾。［3］针对民间以典契约代替买

卖契约以实现买卖意图或兼并土地的非法目的，

清代律法对典期明确规定不得超过十年，如果典

期长达二三十年者，即视为“白契私卖”，令其

补交税银，并照例惩治。为区分“买卖”契约与

“典”契约，清政府进一步从交易形式要件上对

其进行区分，规定以“绝卖”“永不回赎”等词

语作为卖契的必备内容，而典契必须注明“回赎”

字样。［4］清代在“买卖”与“典”的区分上承

继了明代的规定，然而这种官方规定以契约中约

定能否回赎作为区分标准，往往与实践做法存在

较大出入。

“绝卖”与“典”可以明确区分，前者财产所

有权转移的程度远高于后者。“活卖”与“典”的

性质具有相同性，“活卖”与“典”本质上并无差

别，都属于附条件的出卖，但是二者也有一定区别，

如“活卖”与“典”在交易后税赋是否过割、是否

缴纳契税、回赎权的强弱程度以及价格的高低。［5］

清代典价低，卖价高的特点使得这一套区分标准名

存实亡。典权的担保性能体现为典权人对典物的占

有、使用和部分处分不动产的权利，［6］在典权期

限届满后，若出典人未能回赎出典物，只得改典为

卖，出典财产经找价后归属于典权人。实际情况是，

出典人在找价程序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所得找价

极少或难以兑换，远不如买卖交易的价款。随着旗

人房产买卖禁令的解除，买卖契约所有权转移的彻

底性、买卖价款高等特点使旗人倾向于采用买卖契

约，典契约的使用数量大幅下降，买卖契约在房产

交易中趋于主导地位。

（二）旗人房产交易的契约文书以白契为主

买卖契约从古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

后，考虑到“合同”一词已经约定俗成，“契约”“契据”

在实践中极少采用，对契约与合同进行区分已无必

［1］邱源媛、胡鸿保：《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载《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2］付永正、刁书仁：《清代东北旗人经商现象探赜》，载《商业研究》2014 年第 4 期。

［3］刘小萌：《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4］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9-120 页。

［5］刘高勇：《论清代田宅“活卖”契约的性质——与“典”契约的比较》，载《比较法研究》2008 年第 6 期。

［6］参见赖骏楠：《清代的典习俗、法律应对与裁判实践——以浙闽两省为考察中心》，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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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民事契约成立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往往必

须受到权利与义务在相对平等条件下的制约。［2］清

代的买卖契约多为单契，即仅有出卖人为立卖房契

人签字画押，将仅有的一份买卖契约交付给买受人

留存。从清代的实践来看，民间不动产买卖契约一

般都是自行订立的，只要买主在契约订立完毕以后，

到官府投税，获得官方的钤印，将“白契”变为“红契”，

就算完成清律令规定的田房买卖契约的交易流程。

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府出于规范市场行为和保

证国家契税征收的双重目的，建立了税收管理制度，

规定私人进行房地产交易必须向政府缴纳契税。［3］“凡

民间活契典当田房，一概免其纳税。其一切卖契无论是

否杜绝，俱令纳税”。［4］无论是否杜绝，即不管是“绝卖”，

亦或是“活卖”，都需要课征税务。有学者认为旗人大

量使用白契的原因是清朝入关后设立旗房、旗地，旗人

只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归属于自身名下的旗房、

旗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所以并没有像民间

交易那样建立起契税制度，故旗人之间的房产买卖只能

使用白契。［5］实际上，不论是土地买卖还是房产交易，

历来就有“官有官法，民有民法”的说法。白契盛行且

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一定有其自身优势所在，红契只是获

得了官法的确认，其效力并不会优位于白契，使用白契

并不会对买卖契约的效力产生不利影响，也能减轻买卖

房产者的纳税负担。白契实际上已成为民间私人房产、

土地买卖的主要契约文书。［6］

清前期禁止旗人买卖房产，也无纳税需求，后来

律令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多变的政策令旗人根本没有

养成纳税意识和纳税习惯。［7］自雍正元年以降，清政

府已明令允许旗人进行房产买卖，并建立起买卖契税

制度，凡不纳税者，照例治罪，房地入官。此后，旗

人之间的白契交易为非法交易，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

起到统治者想要的效果，反而因有佐领官员的担保，

助长了白契在旗人中的盛行。笔者以张传玺教授主编

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为样本，从目录中共检索到

清代旗人买卖旗地、旗房契约文书共26份，［8］其中

红契文书只有7份，白契买卖文书有19份之多，白契

买卖文书在买卖文书类型的使用占比高达73%。由此

可知，旗人之间的旗地、旗方买卖对白契的使用频次

及依赖程度。

三、旗人与民人房产买卖契约的比
较考察

旗人契书过去简称“旗契”，与之相对应的是民

人契书，即“民契”。旗契与民契的对立是时代的产物，

也即只有在特定时期才会表现出泾渭分明的特征，随着

旗民交产不断增加，旗契与民契也逐渐趋同。因此，本

文将在时间维度对旗契与民契进行比较，即从清前期旗

人、民人交产与清中后期旗人、旗民交产依次展开，［9］

旨在通过对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与民人房产买卖契约的

文本分析，总结旗人房产买卖契约的特征及演变。

（一）清前期旗人、民人买卖契约的比较与

不同［10］

第一号契满文（译文）：

立卖房契人李成茂系正白旗拜斯哈佐领下，因

［1］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 页。

［2］李祝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成立的要件》，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3］参见张小林：《清代顺治朝北京城区房契研究》，载《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4］《大清律例》卷九《户律·田宅·典买田宅·条例》。

［5］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载《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

［6］参见柴荣：《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立法与实践》，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7］邓亦兵：《清代前期京城房产交易》，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8］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中、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9］清前期以清政府解除旗人越旗交产的禁令为界，本文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为分界点。清前期的以旗人和民人

的买卖契约文书进行比较考察，清中后期以旗人和旗民交产的买卖契约文书作为比较考察对象。

［10］清前期旗契书写文字以满汉合璧或单一汉文者居多，纯用满文的契书少之又少。刘小萌教授经多方查找，抄录到康、

雍、乾三朝满文房契十件，在其研究的成果上，本文抄录的满文契约均来源于此。参见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

契研究》，载《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除满文契约抄录自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一文外，其他的契约

文书均抄录自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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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银使用，今将自置房壹所门面房叁间、壹过道

到底，共计肆拾贰间，坐落正阳门外中城中东坊头

铺，凭中说合，出卖与正黄旗偏宅永远卖给同旗定

福佐领下护军乌林泰，价银七十两。此房名下为业。

当日得受价银肆千肆百两整，亲手领讼并无缺欠，

日后倘有亲族人等争竞，卖主与牛录张京、分得拨

什库、族中人等共同承认，恐后无凭，立此卖房文

约永远存照。

外有清字白底契壹张，付买主收存。今写汉契

壹纸，遵例赴县收税，一并存照。

凭中保人：牛录张京拜思哈，分得拨什库术楷，

小拨什库李九成，族中人李九成，族中人李成中。

康熙叁拾肆年伍月初拾日立卖房契人李成 

茂（押）。

第二号契满文（译文）：

镶红旗蒙古希森布佐领下弓匠伊里布将自盖新

帘子胡同西路之北墙根处所有瓦房四间，若有来历

不明、重复典卖、拖欠官银、亲友争竞等情，希森

布佐领下鸟枪护军绥和钠、佛保佐领下护军八十四

等同保。

此系希森布佐领下鸟枪护军绥和钠（押）同佐

领弓匠伊里布（押）佛保佐领下护军八十四（押）

等同保。

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号汉文民契：

立卖方契人赵德兴同男赵天成、同表弟孙德

望、同母甥孙江三晋，因为故母赵门孙氏丧故，

无银殡葬。今将孙氏夫赵进忠自置遗下柴儿胡同

街北瓦房壹所门面破烂房屋叁间，贰层房叁间，

内有烂厢房壹间，后有路地壹条。共计大小破烂

房柒间，门窗户壁上下土木相连。坐落北城日南

坊头铺地方。今凭中保人说合，情愿出卖与廖名

下住坐永远为业。三言议定时值房价银壹佰玖拾

贰整。其银当日亲手收足，外无欠少。自卖之后，

倘有满、汉亲族人等并指房借贷银债，此房并无

契约。如日后有人执契争竞等情者，有卖主德兴

同男天成同表弟德望同母甥孙江三晋等一面承管。

两家情愿，各无反悔。如有先悔之人，甘罚契内

银一半入官公用。恐后无凭，立此卖契永远存照。

此房明契贰张，银主收执。

立买房契人赵德兴（押）同男赵天成（押）同

表弟孙德望（押）同母甥孙江三晋（押），中保人

李起龙（押）同把守福（押）同保。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1］

第二号汉文民契：

立卖房人陈元龙，将原买杨姓瓦房贰间，贰层

房贰间，共计房肆间瓦房，落地壹条。坐落韩家台

口内路南，今凭中保人说合，情愿出卖与崔名下，

任凭析住。言定房价钱伍拾贰吊正。言明六月内钱

房两交。自卖之后，倘有亲族人等竞争，并借贷债

负等情，有出卖房主同中保人一面承正。恐后无凭，

立此卖方存照。

内有陈姓本身红契壹张，上首红契一张，共

计贰张，付买主收存。当日收钱肆千正，下欠钱

四十八千正。付清完。

立卖房人陈元龙（押），中保人宋文昇（押）

同刘纯一（押）同吴玉公（押）同保。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三日。［2］

文中抄录的两例旗人满文契约均为白契，故抄

录的民人汉文契约也为白契，且时间也与满文契约

相对。清代房契有红契与白契之分，白契是指交易

双方私相达成合意而未经官府契税的文书，红契则

由官方收税后授印。清前期白契的使用在旗契与民

契中盛行。民人的田宅私有程度高，田宅交易也较

为频繁，但是为了避税多采用白契文书。清前期旗

人则因仅对旗地、旗房享有使用权，所有权归属于

清政府，政府对旗产交易的钳制迫使旗人买卖田宅

多使用白契。在契约使用类似中旗契与民契具有高

度的重合性，但是也不可忽略民契使用红契的现象，

经官方检视后的红契，因依照律令缴纳治税，其保

护效力更高，这也是部分旗人、民人愿意使用红契

的原因。

一张规范的民间契书，通常包含几个方面：

缔约双方身份，标的物来源、坐落、数量、质地，

契价交付，中保人身份，违约责任以及立契时间。

纵观清代民间契约文本，缔约双方身份、标的物、

价款、中保人和立契时间是一份契约最基本的构

成要素。从以上四份买卖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

在内容与书写格式上旗人满文契约与民人汉文契

［1］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中册），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34 页。

［2］同上注第 1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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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并无过大差别，交代了房屋的来源，说明了价

款的交付情况，立契时间明确，对于房屋的产权

所属以及可能产生的纠纷也均有中人作为担保。

但是经仔细观察、比对，发现旗契较民契的内容

相对简洁，如第二份旗契买卖中，就没有交代标

的物的坐落，价款的交付情况也没有列明。刘小

萌教授比对十份旗人满文契约后认为，满文契书

往往缺少一张规范民间契书的若干要素，如未说

明标的物来源，有些旗契中还缺少标的物坐落、

质地以及出卖原因等要素，这与旗人契约关系不

够成熟有关。［1］

旗契与民契除基本要素的构成有出入外，最显

著的区别就是中保人的身份不同。中保人在清代私

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介绍、见证、保证

和调处等，是契约成立的条件之一。［2］中保人也

常被称为“中人”“中见人”“凭中”等，几乎存

在于每一份契约文书之中。有学者将中人普遍存在

于契约中的现象解读为中国文化在具体制度上的体

现，展现了中国文化塑造的传统中国人在“私法”

行为上的旨趣与秩序。［3］中人贯穿于民间契约中

的各个环节，契约成立之前由中人介绍、成立之中

由中人辗转双方议价交产、成立之后由中人居间调

和纠纷等。旗契与民契中均有“中人作为担保”这

一基本构成要素，以上述四份契约文书而言，民人

汉文契书中均有“今凭中保人说合”字样，但是旗

人满文契书中的中保人多出现于契约尾部。由此，

可推知旗人满文契书与民人汉文契书中中保人的作

用并不完全相同。

旗人满文契书与民人汉文契书中中保人的不

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第一，民间土地

交易受宗法制的影响，按惯例“先问亲邻”，由

其在文契上画押，以表对契约的承认，并承担日

后发生纠纷时出面作证的义务。［4］封建制度下

的宗族制度在民间交易的作用不可小觑，“先问

亲邻”的惯例就是宗族制度影响下的产物。［5］

民间契约的成立须经中保人说合，这表明中保人

已在买卖契约成立前遵循惯例在亲邻之间进行了

调查。然而，旗人在买卖交易中并没有先买权的

概念，中保人也无需从中说和，宗法制的影响使

旗契与民契中中保人的作用异化。第二，中保人

的选任具有不同样态。民间契约中对中保人的选

择有特殊的要求，中保人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

是出卖人所在地德高望重者（邻里“中人”），

另一类为与出卖人同姓者（同姓“中人”），而

与出卖人同姓的“中人”是最富特点的现象。［6］

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中的中保人多为禄保、拨什库、

领催、佐领等清代官员，也由少部分契约为官员

和亲邻共同为中保人，完全由亲邻或同姓者担任

中保人的契约仅为个例。中保人的选任可以凸显

出中保人的不同作用。民间契约的中保人对于纠

纷的妥善解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寺田浩明甚

至认为，（交易双方）正是考虑或预期到万一出

现争执的情况下才事先请求中人参加契约的缔结

过程。［7］旗人买卖契约中中保人的身份更多体

现的是官员对买卖契约的认可，起到确保契约效

力的作用，而调解纠纷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削

减了。

清前期旗契与民契相比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

方面，旗人房产买卖契约的文书不够规范，仅具备

规范契约文书的部分要素，但是基本要素完善，对

于买卖契约的效力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

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中中保人的作用和地位与民人买

卖契约的中保人不同，更多强调的是政府官员对买

卖契约的认可，中保人的签字画押更像是买卖契约

成立的形式要件，民间契约中中保人的说合和纠纷

调解等基本作用无从体现。

［1］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载《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

［2］参见李桃、陈胜强：《中人在清代私契中功能之基因分析》，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3］王帅一：《明清时代的“中人”与契约秩序》，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 2 期。

［4］刘小萌：《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5］亲邻先买权在清之前有国家的正式规定，其历史沿革可参见罗海山：《传统中国的契约：法律与社会——以土地买卖、

典当契约为对象的考察》，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提交，第 66 页。

［6］参见毛永俊：《古代契约“中人”现象的法文化背景——以清代土地买卖契约为例》，载《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9期。

［7］［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清代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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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中后期旗人、旗民交产契约的体现

及演变

随着旗人不得买卖旗地、旗房禁令的解除，

旗人之间与旗民之间交产的现象表现得极为活跃。

这种活跃不仅在买卖契约数量上的增长上有所体

现，在旗民之间交产日益频繁中也得到了印证。

清前期旗人契约文书与清中后期的买卖契约文书

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或演变的历

史原因可以从旗地、旗房的私有化与旗民融合中

找到答案。

第一号旗人契约：

立卖契人系正黄旗满洲三甲爱仁佐领下养育兵

奎秀之子玉安。有自置房一所，坐落在教场小四条

胡同，正房三间，南方两间半，过道门半间，共计

六间。今因手乏，无钱使用，同中保人情愿卖与本

旗蒙古六甲穆特布佐领下笔贴式隆泰名下永远为

业。言明价清钱捌佰吊整。其钱笔下交足，并无欠

少。自卖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论，有本卖方同中

保人一面承管。自卖之后，任凭买主拆盖，与卖主

毫无相干。恐后无凭，立卖字存照。外有红契一张，

白契二张。

立卖契人玉安（押），中保人巴彦（押）。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1］

第二号旗人契约：

立卖字人厢红旗满洲荣贵佐领下候选道英

恒，有祖遗自盖住房一所，座（原文为座）落

在东单牌楼总捕胡同中间路北大门。共灰瓦房

大小玖拾间，砖井贰眼。今凭中说合，卖与正

白旗满洲史都左侍郎恩名下为业。言明卖价京

平纹银壹千叁伯（佰）两。其银笔下交足不欠。

自卖之后，如有亲族争竞等情，有英姓一面承管。

恐后无凭，立字为据。外有红契贰套，白字贰张，

一并跟随。

立卖字人英恒（押），中保人玉俭（押）同赓

瑞（押）同保。

光绪元年玖月拾伍日。［2］

第一号旗民交产契约：

立卖房契正黄旗蒙古六甲隆庆佐领下护军伊清

阿，有自置房一所，坐落西直门内曹公观后身教场

小四条胡同；正房三件，南灰棚三间，共计房六间。

今因手乏无钱，同中保人说合，情愿卖与王姓名下

永远为业。言明价钱壹千贰伯（原契约为伯）吊整。

其［银］笔下交足，并无欠少。自卖之后，如有亲

族人等争论，有卖房主一面承管。自卖之后，亲族

拆盖。恐后无凭，立存照。外有红契一张，白契四

张根（跟）随。

立卖房契伊清阿（押），中保人德寿（押）同

李俊（押）同保。

咸丰九年二月（空白）日。［3］

第二号旗民交产契约：

立卖房契人系正黄旗汉军头甲李春林佐领下

马甲王长春。今有自置房一所，坐落在西直门内

曹公观后身教场小四条胡同路北；正房三间，灰

南棚三间，共计房六间，上下土木相连。今因手

乏无钱，同中报人说合，情愿卖与陈姓名下永远

为业。言明卖价壹千贰伯吊整。其钱笔下交足，

并无欠少。自卖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论，本卖

主一面承管。自卖之后，任凭买主拆盖。恐后无

凭，立卖字存照。外有红契一张，白契五张根遂

（跟随）。

立卖房契人王长春（押），中保人恒明（押）。

咸丰拾壹年二月初九日。［4］

总体上，清中后期旗人与旗民交产买卖契

约文书较清前期旗人买卖契约文书而言更为成

熟、规范，如交代房屋的坐落、出卖原因以及

出卖程序由中人说合等。旗人房产买卖使用纯

满文书写的契约文书多集中在清前期，在清中

后期，即便是满汉兼用的文书书写都不再多见。

这与八旗制度下旗人的扩张和旗人汉化有关。

清前期对于旗民的划分明确，即只有满蒙族人

才有成为旗人的资格，随着统治的需要，许多

汉人也借此成为旗人，汉人成为旗人后与民人

之间的买卖契约采用民间契约的书写格式成为

主流；清历经百余年的统治，旗人逐渐汉化，

汉化后的旗人在契约文书的书写方面亦多采用

民间契约的格式。

旗人与旗民交产买卖契约的另一个重大变

［1］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下册），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02 页。

［2］同上注第 1489 页。

［3］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下册），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31 页。

［4］同上注第 1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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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契约与旗人法律生活——以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为视角

化就是中保人的身份由清官员向普通民众转变。

清前期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中保人多为政府官员

的原因是为契约提供一个保证，确保契约的效

力不受影响。旗人不得买卖房产的禁令没有解

除的情况下，旗人买卖房产属于违法行为，但

是有了政府官员的中保，能够为买卖契约的效

力提供准据，即便是政府追查，在一定程度上

有了官员的中保也会减轻或免于违背禁令的处

罚。清中后期解除禁令后，旗人的房产买卖由

违法行为变为合法行为，在中保人的选任上也

有所转变。中保人身份的转变体现出中保人的

作用在旗人、旗民与民人之间的买卖契约中逐

渐趋同。

从土地所有制性质上看，清末东北旗地的私

有化和民田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旗人之间

的土地买卖现象已屡见不鲜，旗、民之间的土地

交易也日益频繁。［1］旗人买卖房产禁令的解除

表明清政府对旗地、旗房由国有化向私人化转变

的认可。即便是旗民交产的禁令在清末才正式废

除，但是早在禁令解除之前就出现了大量的旗民

交产现象。实际上，买卖旗地、旗房的禁令并没

有阻碍旗民经济生活的交往交融，反而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清政府只是在制度管理层

面有意区分旗人与民人，但在大力倡导民族融合

方面的做法值得肯定。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清代满族是

典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想要统治民族数量以及

人口多于其数百倍甚或上千倍的多民族社会，势

必要了解汉人文化，民族融合是其不可避免的路

径选择。

四、结语

清政府建立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律、

令等形式严格禁止旗人对其名下的不动产财产

（房屋、土地）进行权属变更或交易。这一禁令

在特定时期对其政权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

应，然而囿于封建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特

殊性，对政府的管榷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其

反复重申的禁令成为具文。旗人房产买卖经由完

全禁止到限于旗内交易再到越旗交易的历史演变

进程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即土地逐步实现由不自

由的私有化向比较自由的私有化转化。社会生活

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使得统治者颁布的禁令成为

具文，而且促使旗人房产交易的契约产生重大变

革。旗人房产交易受独特的经济、政治结构加上

民间法的传统、礼制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形

成了在旗人房产交易中的特有形式——民契的使

用占据主导地位。旗人房产买卖契约的研究并不

止于买卖契约的使用类型和民间契约的形式比较

上，而是通过对旗人房产买卖契约的考察，将视

野转向满族契约与旗人法律生活。对于这项宏大

的研究课题而言，旗人房产买卖契约这一微观研

究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满族契约与旗人法律

生活这项课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挖掘，以详实的

理论研究展现更为全面的满族契约与旗人社会的

真实面貌。

［1］参见衣保中：《清末东北旗地的发展变化与旗人地主的兴起》，载《满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


